
乐昌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2019 年度
工作经费的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立项背景及目的：全国污染源普查是重大的国情调查，是环

境保护的基础性工作。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，掌握各类污

染源的数量、行业和地区分布情况，了解主要污染物产生、排放

和处理情况，建立健全重点污染源档案、污染源信息数据库和环

境统计平台，对于准确判断我国当前环境形势，制定实施有针对

性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政策、规划，不断改善环境质量，

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态环境短板

具有重要意义。

根据《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二次全

国污染源普查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6〕59 号）及《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印发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7〕82

号）、《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

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韶府办明电〔2018〕27 号）精神，我市于

2018 年 3 月印发了《乐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关于印发第二次全国污

染源普查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乐府办字〔2018〕12 号），该项目

正式启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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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：2019 年污染源普查项目资金来源为一

般公共预算拨款，2019 年度决算资金为 113.56 万元。共分配给

水务、农业、环保 3 个部门使用管理，其中市水务局决算资金为

25 万元，市农业农村局决算资金为 50 万，环保局技术服务费用

为 28.56 元。

项目完成情况：为按期完成乐昌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清

查质量核查与评估工作，我局采购第三方服务方式进行，于 2018

年 7 月 30 日经招投标程序后，与广东清源环保工程设备有限公

司签订乐昌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技术服务合同，由第三方负

责实施清查建库、入户调查和数据采集、数据审核录入和数据库

建立、报告编制、普查组织和质量保证，普查档案资料整理及归

档。

资金使用情况：2019 年广东清源环保工程设备有限公司按合

同要求完成了乐昌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清查建库、入户调查

和数据采集、数据审核录入和数据库建立、报告编制等相关工作，

依据合同约定，环保局共支付广东清源环保工程设备有限公司技

术服务纲用 28.56 万，2019 年度环保局支付率为 100%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

按期完成了乐昌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清查质量核查与

评估工作，保障乐昌市清查数据漏查率、重复率、错误率符合国

家要求；编制了清查质量核查与评估报告；配合上级部门完成质

量核查工作，并顺利通过了韶关市污普办的污染源普查验收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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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

二、绩效评价情况
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

促进乐昌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项目的科学决策、科学管

理，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，为项目后续绩

效评估工作提供参考。

（二）绩效评价实施

依据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开展实施，由绩效自评工作组负责完

成。

三、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

（一）评价结论

此次绩效自评的内容包括：资金投入与管理、项目实施管理、

项目运行情况和项目效益情况等。经综合评价，乐昌市第二次全

国污染源普查项目 2019 年度资金使用和效果达到了预期的生态

和社会效益，摸清了乐昌市污染源企业的数量和分布情况，为指

导我市今后对污染源企业的科学规范管理提供了有力的依据。

（二）绩效分析

该项目 2019 年度环保局污染源普查决算费用为 28.56 万元，

实际执行资金 28.56 万元，执行率为 100%。我市第二次全国污染

源普查各阶段工作均按国家和省级时间节点完成调查工作，清查

及入户调查过程数据采集核查结果“合格”。

目前项目已完成乐昌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清查质量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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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与评估工作，并通过了韶关市污普办的污染源普查验收。

五、存在问题及相关建议

存在问题：无

建议：鉴于我市的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已按要求全面

完成，并已顺利通过了韶关市污普办的污染源普查验收工作，为

确保合同完成支付进度与工作进度同步，对于剩余 40%未支付第

三方——广东清源环保工程设备有限公司合同款共计 380800 元

和污染源普查资料档案装订管理费用 20273.6 元按合同要求尽快

支付工作。

乐昌市环境保护局

2020 年 12 月 11 日


